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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或“本保荐人”）作为安徽

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种子酒”或“公司”）2010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为 2010 年 12 月 8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但募集资金至今尚未使用完毕。 

华西证券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金种子酒进行了

现场检查，并出具现场检查报告。 

本报告所依据的文件、资料、笔录、口头证言、事实均由公司提供。公司已

向本保荐人保证：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核查报告所涉及的所有文件、资料、笔录、

口头证言、事实均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

责任。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11 月 24-26 日，本公司保荐代表人黄斌及项目组成员通过考察经营

场所、高管访谈、调阅相关资料等手段对金种子酒 2015 年度（以下简称“检查

期”）有关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 

（二）信息披露情况；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六）经营状况；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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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检查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 

1、公司治理体系的建设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依法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同时制定了“三会”议事规

则，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

机制。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并相应建立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实施细则。公司先后制定

并完善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

理工作细则》、《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财务管

理制度》、《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和使用管理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独立董

事制度》、《内部控制监督检查制度》、《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

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公司内部制度，以保证

公司规范运作，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2、内部控制的完善和执行情况 

公司依法按照相互独立、相互制衡、权责明确的原则，设立了股东大会、董

事会和监事会，公司的规章制度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的职责权

限进行了明确界定，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符合我国有关法规和

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基本能够适应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运行和公司发展的需要；

能够较好地保证公司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基本能够确保公司所

属财产物资的安全、完整；基本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信息披露

的内容和格式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报送和披露信息，确保公开、公

平、公正地对待所有投资者；对控制和防范经营管理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控制作用。 

检查期内，保荐人进一步督促公司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内部审计制度、

对外担保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上述制度得

到了较好的执行。 

3、三会运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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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期内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会议召开

和表决合规、会议记录完整。 

（二）信息披露情况 

1、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制定及修订情况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的有关要求，制

订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和《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明确了

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规则、内容、程序、披露流程、披露权限和责任的划分以及

相应的保密措施。 

2、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等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1、公司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的独立性 

检查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做到了完全分

开，公司生产经营稳定，能够独立规范的运作。 

2、检查期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

资金往来、代垫费用等 

检查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属正常

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3、检查期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是否存在资

金往来、代垫费用等 

检查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资金往来

均属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及管理 

（1）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 2010 年 12 月份非公开发行 34,332,084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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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16.02元/股，扣除发行费用 11,08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38,919,985.68 元。 

（2）专户管理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阜阳市汇通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颍泉支行和中国银行阜阳分行营业部开立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它用途，并在募

集资金到位后与相关银行及保荐机构华西证券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有关募集资金专户及资金存管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资金 使用方向 

1 
中国工商银行阜

阳市汇通支行 
1311055529020007777 211,760,000.00 

优质基酒酿造技改

项目 

2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阜阳

颍泉支行 

12-011001040014529 61,080,000.00 
技术研发及品控中

心建设项目 

3 
中国银行阜阳分

行营业部 
187208667893 266,079,985.68 

优质酒恒温窖藏技

改项目及营销与物

流网络建设项目 

合计 
  

538,919,985.68 
 

根据金种子酒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营销

与物流网络建设项目由其全资子公司阜阳金种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阜阳金种子”）执行。2011 年 3 月 8 日，金种子酒已将 67,655,569.55 元从中国

银行阜阳分行营业部募集资金账户转至阜阳金种子账户（账户：176710283216，

开户行：中国银行阜阳分行营业部），金种子酒、阜阳金种子、银行和华西证券

已就该资金签署了监管协议。 

（3）专户余额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金种子酒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 
已使用募

集资金 

剩余募集

资金 

1 优质基酒酿造技改项目 21,176 14,330.29 6,845.71  

2 优质酒恒温窖藏技改项目 17,421 3652.22 13,768.78  

3 营销与物流网络建设项目 10,355 7580.95 2,77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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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研发及品控中心建设项目 6,048 3558.41 2,489.59  

合计 55,000 29,121.87 25,878.13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1、关联交易 

检查期内，公司向关联方销售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关联交易价格公允，程序

合法合规。 

2、对外担保 

检查期内，公司无对外担保。 

3、重大对外投资 

检查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投资。 

（六）经营状况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但受白酒行业深度调整影响，公司盈利

能力下降。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1、证券投资 

无。 

2、套期保值 

无。 

3、公司 5%以上股东及其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 5%以上股东为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在检查期内其持有公司股份

未发生变动。 

4、其它事项 

无。 

三、提请公司注意事项及建议 

经保荐人核查，公司目前的募集资金使用与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计划存在一定的滞后，我们提请公司按照 

2010 年度非公开行股票申请材料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计划，

切实推进四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保证四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投产，

促进公司盈利能力提升。我们同时提请公司关注目前白酒行业市场环境的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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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情况。 

四、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保荐工作得到了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良好配合。 

五、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交易所规定应当向中国证

监会和交易所所报告的事项 

无。 

六、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保荐人认为公司已初步建立健全了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

的规章制度并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执行。检查期内，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中所规定的需

要汇报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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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袁宗                黄斌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3 日 

 


